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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技厅 江苏省工信厅
关于做好全省2022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

评价信息抽查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科技局、工信局，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委：

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的《关于做好2022年度科技型中小

企业评价服务总结等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193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见附件2）要求，现就做好全省2022年入库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信息抽查和工作总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信息抽查工作

（一）抽查范围

取得2022年度入库登记编号且已享受2021年度研发费用加

计扣除政策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不包括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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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格证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过去三年内曾被抽查且合格

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企业名单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

统上公告为准。抽查企业名单按照不低于总数5%比例由系统随

机确定。

（二）抽查内容

1. 被抽查企业对照自主填报的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，

按《通知》要求于2022年11月26日前通过评价工作系统上传的相

关证明材料。

2. 各地科技部门结合实际需要提出的其他抽查内容。

（三）有关要求

1. 各地科技部门作为评价工作机构牵头负责组织此次抽查

工作，及时通知辖区内被抽查企业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严格按照

要求进行核查；各地工信部门配合科技部门，加强对企业参与抽

查工作的指导与服务。

2. 被抽查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积极配合做好抽查工

作。企业在抽查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《科技型中小企业

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和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

价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）及其他与抽查工作

有关的要求，不得弄虚作假，确保所填报信息和上传文件的准确

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。

3. 各地在组织抽查工作时要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党风廉政建

设的要求，严格落实省科技厅党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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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》（苏科党组〔2018〕16号），

严格遵守“六项承诺”“八个严禁”规定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科

技计划项目组织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，切实加强关键环

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。对抽查中发现不符合科技型中小

企业条件、不能提供有力证明材料或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等行为的

企业，依据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理，

按程序撤销相应的企业入库编号。

4. 各地科技部门于2022年11月27日前将核查结果报送至省

科技厅。

二、做好评价服务工作

（一）完成2022年度入库企业动态监测核验

各评价机构开展2022年度已入库企业动态监测结果核验（核

验企业名单已另附），如年度抽查企业名单与核验企业名单出现

重复，抽查与核验结果须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报备2023年度评价工作机构信息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在确保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

统中待办事项全部清零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填写《科

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机构信息表》于2022年11月27日前报送省

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。

三、年度总结工作

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全面梳理总结2022

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，认真撰写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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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年度工作总结模板
（参考提纲）

一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二、企业信息集中抽查工作及动态监测结果核验情况

三、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服务的主要政策和经验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五、下一步工作考虑和建议

六、3家以上典型企业案例

附表：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信息抽查情况表

评价机构（盖章）：

序号 企业名称

结论

备注
核查通过（ √） 撤销编号（ √）

1

2

...














